
看守所在押人员蔬菜采购

一、项目概况

兰州市第一看守所、第三看守所均为特大型看守所，市一所位于

兰州市城关区九州大道 498 号，市三所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

1 号，现对一、三两所在押人员所需蔬菜进行采购。为贯彻执行《关

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本次采购的蔬菜将优先

采购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

二、招标内容、数量及详细要求

1.招标限制总价：2690000 元。

2.总体要求

（1）采购清单

序号 品名 两所总量（斤）

1 大白菜 270551

2 莲花菜 254919

3 洋葱 125432

4 胡萝卜 147727

5 绿箩卜 133372

6 白萝卜 66744

7 蒜苗 12129

8 大葱 14876

9 西红柿 37322



10 土豆（直径不小于 6.5cm） 457896

11 芹菜（西芹） 6272

12 韭菜 529

13 番瓜 52389

14 陇椒 6323

15 大蒜（白皮） 3898

16 菜花 299

17 有机菜花 147

18 菠菜 1660

19 上海青 1770

20 蒜苔 908

21 豇豆 1006

22 平菇 262

23 红椒 1058

24 黄豆芽 412

25 杏鲍菇 20

26 茄子（圆茄、长茄各一半） 30118

27 油菜 820

28 豆角 644

29 山药 444

30 西兰花 540



31 冬瓜 428

32 黄瓜 3368

33 香菜 142

34 生姜 567

以上清单为两所年平均量,投标时按照该数量以单价和总价报价，

需明确上表中所列蔬菜的单价，中标后合同按照投标时单价签订，投

标方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市场因素，包括涨价风险，合同执行期间（一

年）蔬菜单价不做变动。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价恶意竞标，如出现

奇低报价，评标委员会将要求供应商作出详细成本构成书面说明，必

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

会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因本项目的特殊性，投标人中标后在履约期内不能出现断供情

形。因此须提供仓储证明材料和履约担保。履约担保形式将在签订合

同时另行约定。

（2）所供货物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要求，保证无异味、无霉烂变质，如

不符合投标文件所描述的质量标准，必须退货并承担违约责任；

（3）所供货物必须符合国家行业生产经营标准，货真价实，均能

提供相应批次的检验合格证明；

（4）中标人负责中标货物的采购、包装、贮藏、运输、质量检测



等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

费用；

（5）货物的具体需求量以各所通知的为准；由看守所按月/季度

支付货款；

（6）每次货物到场时需提供相应的货物清单、本批次蔬菜的产地

来源证明和检验合格证明；

（7）中标人不得将项目转包、分包，否则监管支队有权终止合同，

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8）中标人除不可抗力，不得因其他理由延迟送货。如遇特殊情

况推迟送货，应提前通知各所负责人，因中标人原因延迟交货的，监

管支队有权自行采购，并由中标人承担因此产生的费用；

（9）一、三所按合同对货物进行验收，对不符合要求的商品，供

应商必须无条件退货；供应商未能履行招标文件和合同所定事项，或

供应不合格、以次充好的商品，除要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外，情节严重的监管支队将取消其供应商资格，终止合同；

（10）中标人必须按供应货物的销售额开具国家正式发票；

（11）采购清单中所列均为主要品种，超出合同约定范围的蔬菜

以供菜当天市场价（看守所负责人签字认可）为准，以当天看守所实

际验收量结算。

3.质量要求

（1）瓜、果、蔬菜必须是优质货品，农药残留需符合我国无公害

蔬菜的卫生指标规定；



（2）各种蔬菜都应具有本品种固有颜色，大多数有发亮的光泽，

显示蔬菜的成熟度局鲜嫩程度；多数蔬菜具有清馨、甘辛香、甜酸香

等气味，不允许有腐烂变质和其他以上气味；避免非正常、不新鲜的

蔬菜，如萎蔫、损伤、病变、虫害等；

（3）叶菜类：大白菜、菠菜、空心菜、茼蒿、芹菜等绿叶菜类。

肉质鲜嫩形态好，色泽正常，茎基部削平，无枯黄叶、病叶、泥土、

明显的机械损伤和病虫害伤，无烧心焦边、腐烂等现象，无畸形、异

味，结球叶菜要结球适度，菜花应新鲜洁白，不带叶麸；

（4）茄果类：番茄、茄子、辣椒等。果实整洁，成熟度适中，番

茄花蒂不明显，无裂果及空洞现象，茄果不能有裂蒂及果皮变硬现象，

无腐烂、畸形（果实形状异常或过小）、异味，无明显机械损伤；

（5）瓜果类：黄瓜、冬瓜、苦瓜等。形状、色泽一致，瓜条均匀，

无疤点、无断裂，无腐烂、畸形（果实形状异常或过小）、异味、明

显的机械损伤，不带泥土，果实大小正常；

（6）根菜类：萝卜、胡萝卜等。皮细光滑，大小均匀，肉质脆嫩

致密新鲜，无腐烂、畸形、裂痕、糠心、异味，不带泥沙，不带茎叶

和须根；

（7）薯芋类：土豆等。色泽一致，不带泥沙，不带须根、茎叶，

不干瘪，无腐烂、畸形、异味、明显机械损伤、病虫害斑，土豆无发

芽，皮不变绿，土豆的平均直径不能小于 6.5cm；

（8）葱蒜类：葱、蒜、韭菜、洋葱等。允许葱、青蒜保留干净须

根，葱、蒜、韭菜不带老叶，蒜头、洋葱去根去枯叶，可食部分新鲜



幼嫩，无腐烂、畸形、异味；

（9）豆类：扁豆、豇豆等。形态完整，成熟度适中，无腐烂、畸

形、异味，豆荚类新鲜、幼嫩、均匀，豆仁类籽粒饱满，较均匀，无

发芽，不带泥土杂质；

（10）水生菜类：藕等。肉质嫩，成熟度适中，无腐烂、畸形、

异味，无明显机械损伤，不带泥土和杂质，不干瘪，不黑心。

备注：中标供应商按照看守所要求供货时，必须遵守各看守所的

各项规章制度。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产品，不得销售：

（1）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合物；

（2）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含有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

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3）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

质量安全标准；

（4）未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以及其他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

使用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包装材料等，或者使用的保鲜剂、防

腐剂、添加剂、包装材料等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标准以及其他质量

安全规定；

（5）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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